
一级动火证申请
编号：

工程名称 动火部位

动火班组 所属单位

申请人 监护人

动火人 操作资格证编号

动火方式 电焊（ ）气焊（ ）切割（ ）喷灯 ( ) 打磨（ ）砂轮（ ）电钻（ ）其它

动火内容

动火作业

起止时间
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月 日 时 分

主要安

全措施

在里

打√

1.动火人员持有效的操作资格证，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齐全；

2.动火人员已按规定接受相应安全教育和交底；

3.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内区域可燃物和危化品已全部清除；

4.无法移走的可燃物采取不燃材料进行覆盖隔离；

5.消防器材配备齐全、完好，控制熔渣或火花的措施已到位；

6.气瓶使用符合安全标准，安全附件齐全有效；

7.制定火灾现场处置方案；

8.其他： 。

项目安全

负责人

审核意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项
目
负
责
人
审
核
意
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公
司
安
全
生
产
部
门
审
批
意
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动火完工

验收人
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备注：1.施工单位留存；

2.须附审核人查验现场时作业区无可燃物照片3张。

一级动火证
编号：

工程

名称

动火

部分

动火

班组

所属

单位

申请

人

监护

人

动火

人

操作资

格证

编号

动火

方式

电焊（ ）气焊（ ）切割（ ）喷灯 ( ) 打磨（ ）

砂轮（ ）电钻（ ）其它

动火

内容

动火作业

起止时间
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

主要

安全

措施

在

里打

√

1.动火人员持有效的操作资格证，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齐全；

2.动火人员已按规定接受相应安全教育和交底；

3.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内区域可燃物和危化品已

全部清除；

4.无法移走的可燃物采取不燃材料进行覆盖隔离；

5.消防器材配备齐全、完好，控制熔渣或火花的措施已到位；

6.气瓶使用符合安全标准，安全附件齐全有效；

7.制定火灾现场处置方案；

8.其他： 。

项目

生产

负责

人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公司

安全

生产

部门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动火

完工

验收

人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备注：动火人留存，随身携带备查。

注：双面打印（短边翻页）



动火作业分级

1.一级动火：禁火区域内；油罐、油箱、油槽车和储存过

可燃气体、易燃液体的容器与其连接在一起的辅助设备项目；

各种受压设备；危险性较大的登高焊、割作业；比较密封的室

内、地下室等场所；现场堆有大量可燃和易燃物质场所的动火

作业属一级动火。

2.二级动火：在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非禁火区域内进行临

时焊、割等动火作业；小型油箱等容器登高焊、割等动火作业

属二级动火。

3.三级动火：在非固定的，无明显危险因素的场所进行的

动火作业等均属三级动火。

动火作业防火要求

1.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，或采取

其他有效安全防火措施，在动火部位附近应配备灭火器材。

2.五级（含五级）以上风力时，应停止焊接、切割等室外

动火作业。确需动火作业时，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。

3.焊接、切割、热熔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，应对作业现场

的可燃物进行清理；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

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。

4.电焊机动火作业时，应检查电源开关、用电线路是否良

好，金属外壳应有安全可靠接地或接零，进出线应有完整的防

护罩，进出线端应用铜接头焊牢，电焊机应有专用电源控制开

关，严禁借用金属管道、脚手架、结构钢筋等金属物代替导线

。

5.气焊、气割动火作业时，氧气瓶与乙块瓶应直立放置，

并进行固定做好防倾倒措施，气瓶压力表数值应合格有效，氧

气瓶与乙炔瓶工作间距不应小于5m，气瓶与动火作业地点不应

小于10m，并不得在烈日下曝晒。

6.高处动火作业，其下部地面如有易燃易爆物时，应将易

燃易爆物进行移除，并采取遮挡措施，同时作业点下方设置接

火斗，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事故。

7.严禁在动火点15m范围内及动火点下方同时进行可燃溶剂

、清洗油清洗或喷漆等作业。

8.有限空间内动火作业前，应先检测识别是否存在易燃易

爆、有毒有害气体，确认安全可靠后，方可进行动火作业。

9.动火作业过程中，如果作业条件发生异常变化，必须立

即停止作业并立即报告项目安全负责人。

10.动火作业后,应对现场进行检查，监护人需要留观30分

钟，并确认无火灾危险后，动火操作人、监护人方可离开。

注：双面打印（短边翻页）

《动火证》审核、审批要求

1.动火作业基本要求

1.1.各类动火作业的设备设施入场后，施工班组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共同做好检查验收，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。施

工单位要做好动火设备出库、使用、整理、入库全过程安全管理，并做好记录。动火作业使用的氧气瓶、乙炔瓶应当使用橡皮

轮胎的手推车运输，设置防震胶圈、防护帽，轻装轻放、绑扎牢固。

1.2.动火作业前应办理动火证，针对动火作业级别填写动火证，一级和二级动火作业须编制相应的《安全技术措施》，完

成上报审批手续。如进入有限空间、高处等进行动火作业时，还须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和登高作业相应的管理规定。

1.3.动火证申请的审核人（项目安全负责人）收到动火作业申请后，应前往现场查验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

内区域有无可燃物和危化品，且查验现场保留视频或3张以上作业区无可燃物照片与动火证申请一并存档，同时确认动火作业

的防火措施落实后，再签发动火证。

2.审批管理

2.1.动火许可期限规定：

一级动火提前7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1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；

二级动火提前4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3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；

三级动火提前1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7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。

2.2.动火许可审批制度：

一级动火作业由项目生产负责人填写，并附上安全技术措施，经项目安全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审核后，报公司安全生产部

门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二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填写，并附上安全技术措施，经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后，报项目

负责人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三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填写，经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3.审核人、审批人职责要求：

3.1.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应到动火作业点完成现场审核工作；

3.2.应核查动火许可证级别与实际动火作业一致情况；

3.3.应核查动火人上岗资质及监护人的配备情况；

3.4.应核查编制的动火作业《安全技术措施》是否可行。



二级动火证申请
编号：

工程名称 动火部位

动火班组 所属单位

申请人 监护人

动火人 操作资格证编号

动火方式 电焊（ ）气焊（ ）切割（ ）喷灯 ( ) 打磨（ ）砂轮（ ）电钻（ ）其它

动火内容

动火作业

起止时间
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月 日 时 分

主要安

全措施

在里

打√

1.动火人员持有效的操作资格证，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齐全；

2.动火人员已按规定接受相应安全教育和交底；

3.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内区域可燃物和危化品已全部清除；

4.无法移走的可燃物采取不燃材料进行覆盖隔离；

5.消防器材配备齐全、完好，控制熔渣或火花的措施已到位；

6.气瓶使用符合安全标准，安全附件齐全有效；

7.制定火灾现场处置方案；

8.其他： 。

项目生产

负责人

审核意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项
目
安
全
负
责
人
审
核
意
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项
目
负
责
人
审
批
意
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动火完工

验收人
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备注：1.施工单位留存；

2.须附审核人查验现场时作业区无可燃物照片3张。

二级动火证
编号：

工程

名称

动火

部分

动火

班组

所属

单位

申请

人

监护

人

动火

人

操作资

格证

编号

动火

方式

电焊（ ）气焊（ ）切割（ ）喷灯 ( ) 打磨（ ）

砂轮（ ）电钻（ ）其它

动火

内容

动火作业

起止时间
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

主要

安全

措施

在

里打

√

1.动火人员持有效的操作资格证，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齐全；

2.动火人员已按规定接受相应安全教育和交底；

3.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内区域可燃物和危化品已

全部清除；

4.无法移走的可燃物采取不燃材料进行覆盖隔离；

5.消防器材配备齐全、完好，控制熔渣或火花的措施已到位；

6.气瓶使用符合安全标准，安全附件齐全有效；

7.制定火灾现场处置方案；

8.其他： 。

项目

安全

负责

人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项目

负责

人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动火

完工

验收

人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备注：动火人留存，随身携带备查。

注：双面打印（短边翻页）



动火作业分级

1.一级动火：禁火区域内；油罐、油箱、油槽车和储存过

可燃气体、易燃液体的容器与其连接在一起的辅助设备项目；

各种受压设备；危险性较大的登高焊、割作业；比较密封的室

内、地下室等场所；现场堆有大量可燃和易燃物质场所的动火

作业属一级动火。

2.二级动火：在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非禁火区域内进行临

时焊、割等动火作业；小型油箱等容器登高焊、割等动火作业

属二级动火。

3.三级动火：在非固定的，无明显危险因素的场所进行的

动火作业等均属三级动火。

动火作业防火要求

1.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，或采取

其他有效安全防火措施，在动火部位附近应配备灭火器材。

2.五级（含五级）以上风力时，应停止焊接、切割等室外

动火作业。确需动火作业时，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。

3.焊接、切割、热熔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，应对作业现场

的可燃物进行清理；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

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。

4.电焊机动火作业时，应检查电源开关、用电线路是否良

好，金属外壳应有安全可靠接地或接零，进出线应有完整的防

护罩，进出线端应用铜接头焊牢，电焊机应有专用电源控制开

关，严禁借用金属管道、脚手架、结构钢筋等金属物代替导线

。

5.气焊、气割动火作业时，氧气瓶与乙块瓶应直立放置，

并进行固定做好防倾倒措施，气瓶压力表数值应合格有效，氧

气瓶与乙炔瓶工作间距不应小于5m，气瓶与动火作业地点不应

小于10m，并不得在烈日下曝晒。

6.高处动火作业，其下部地面如有易燃易爆物时，应将易

燃易爆物进行移除，并采取遮挡措施，同时作业点下方设置接

火斗，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事故。

7.严禁在动火点15m范围内及动火点下方同时进行可燃溶剂

、清洗油清洗或喷漆等作业。

8.有限空间内动火作业前，应先检测识别是否存在易燃易

爆、有毒有害气体，确认安全可靠后，方可进行动火作业。

9.动火作业过程中，如果作业条件发生异常变化，必须立

即停止作业并立即报告项目安全负责人。

10.动火作业后,应对现场进行检查，监护人需要留观30分

钟，并确认无火灾危险后，动火操作人、监护人方可离开。

注：双面打印（短边翻页）

《动火证》审核、审批要求

1.动火作业基本要求

1.1.各类动火作业的设备设施入场后，施工班组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共同做好检查验收，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。施

工单位要做好动火设备出库、使用、整理、入库全过程安全管理，并做好记录。动火作业使用的氧气瓶、乙炔瓶应当使用橡皮

轮胎的手推车运输，设置防震胶圈、防护帽，轻装轻放、绑扎牢固。

1.2.动火作业前应办理动火证，针对动火作业级别填写动火证，一级和二级动火作业须编制相应的《安全技术措施》，完

成上报审批手续。如进入有限空间、高处等进行动火作业时，还须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和登高作业相应的管理规定。

1.3.动火证申请的审核人（项目安全负责人）收到动火作业申请后，应前往现场查验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

内区域有无可燃物和危化品，且查验现场保留视频或3张以上作业区无可燃物照片与动火证申请一并存档，同时确认动火作业

的防火措施落实后，再签发动火证。

2.审批管理

2.1.动火许可期限规定：

一级动火提前7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1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；

二级动火提前4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3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；

三级动火提前1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7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。

2.2.动火许可审批制度：

一级动火作业由项目生产负责人填写，并附上安全技术措施，经项目安全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审核后，报公司安全生产部

门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二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填写，并附上安全技术措施，经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后，报项目

负责人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三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填写，经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3.审核人、审批人职责要求：

3.1.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应到动火作业点完成现场审核工作；

3.2.应核查动火许可证级别与实际动火作业一致情况；

3.3.应核查动火人上岗资质及监护人的配备情况；

3.4.应核查编制的动火作业《安全技术措施》是否可行。



三级动火证申请
编号：

工程名称 动火部位

动火班组 所属单位

申请人 监护人

动火人 操作资格证编号

动火方式 电焊（ ）气焊（ ）切割（ ）喷灯 ( ) 打磨（ ）砂轮（ ）电钻（ ）其它

动火内容

动火作业

起止时间
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月 日 时 分

主要安

全措施

在里

打√

1.动火人员持有效的操作资格证，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齐全；

2.动火人员已按规定接受相应安全教育和交底；

3.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内区域可燃物和危化品已全部清除；

4.无法移走的可燃物采取不燃材料进行覆盖隔离；

5.消防器材配备齐全、完好，控制熔渣或火花的措施已到位；

6.气瓶使用符合安全标准，安全附件齐全有效；

7.制定火灾现场处置方案；

8.其他： 。

班组

负责人

意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项
目
生
产
负
责
人
审
核
意
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项
目
安
全
负
责
人
审
批
意
见

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 时 分

动火完工

验收人
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备注：1.施工单位留存；

2.须附审核人查验现场时作业区无可燃物照片3张。

三级动火证
编号：

工程

名称

动火

部分

动火

班组

所属

单位

申请

人

监护

人

动火

人

操作资

格证

编号

动火

方式

电焊（ ）气焊（ ）切割（ ）喷灯 ( ) 打磨（ ）

砂轮（ ）电钻（ ）其它

动火

内容

动火作业

起止时间
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

主要

安全

措施

在

里打

√

1.动火人员持有效的操作资格证，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齐全；

2.动火人员已按规定接受相应安全教育和交底；

3.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内区域可燃物和危化品已

全部清除；

4.无法移走的可燃物采取不燃材料进行覆盖隔离；

5.消防器材配备齐全、完好，控制熔渣或火花的措施已到位；

6.气瓶使用符合安全标准，安全附件齐全有效；

7.制定火灾现场处置方案；

8.其他： 。

项目

生产

负责

人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项目

安全

负责

人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动火

完工

验收

人 签字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备注：动火人留存，随身携带备查。

注：双面打印（短边翻页）



动火作业分级

1.一级动火：禁火区域内；油罐、油箱、油槽车和储存过

可燃气体、易燃液体的容器与其连接在一起的辅助设备项目；

各种受压设备；危险性较大的登高焊、割作业；比较密封的室

内、地下室等场所；现场堆有大量可燃和易燃物质场所的动火

作业属一级动火。

2.二级动火：在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非禁火区域内进行临

时焊、割等动火作业；小型油箱等容器登高焊、割等动火作业

属二级动火。

3.三级动火：在非固定的，无明显危险因素的场所进行的

动火作业等均属三级动火。

动火作业防火要求

1.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，或采取

其他有效安全防火措施，在动火部位附近应配备灭火器材。

2.五级（含五级）以上风力时，应停止焊接、切割等室外

动火作业。确需动火作业时，应采取可靠的挡风措施。

3.焊接、切割、热熔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，应对作业现场

的可燃物进行清理；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

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。

4.电焊机动火作业时，应检查电源开关、用电线路是否良

好，金属外壳应有安全可靠接地或接零，进出线应有完整的防

护罩，进出线端应用铜接头焊牢，电焊机应有专用电源控制开

关，严禁借用金属管道、脚手架、结构钢筋等金属物代替导线

。

5.气焊、气割动火作业时，氧气瓶与乙块瓶应直立放置，

并进行固定做好防倾倒措施，气瓶压力表数值应合格有效，氧

气瓶与乙炔瓶工作间距不应小于5m，气瓶与动火作业地点不应

小于10m，并不得在烈日下曝晒。

6.高处动火作业，其下部地面如有易燃易爆物时，应将易

燃易爆物进行移除，并采取遮挡措施，同时作业点下方设置接

火斗，以防火花溅落引起火灾事故。

7.严禁在动火点15m范围内及动火点下方同时进行可燃溶剂

、清洗油清洗或喷漆等作业。

8.有限空间内动火作业前，应先检测识别是否存在易燃易

爆、有毒有害气体，确认安全可靠后，方可进行动火作业。

9.动火作业过程中，如果作业条件发生异常变化，必须立

即停止作业并立即报告项目安全负责人。

10.动火作业后,应对现场进行检查，监护人需要留观30分

钟，并确认无火灾危险后，动火操作人、监护人方可离开。

注：双面打印（短边翻页）

《动火证》审核、审批要求

1.动火作业基本要求

1.1.各类动火作业的设备设施入场后，施工班组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共同做好检查验收，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。施

工单位要做好动火设备出库、使用、整理、入库全过程安全管理，并做好记录。动火作业使用的氧气瓶、乙炔瓶应当使用橡皮

轮胎的手推车运输，设置防震胶圈、防护帽，轻装轻放、绑扎牢固。

1.2.动火作业前应办理动火证，针对动火作业级别填写动火证，一级和二级动火作业须编制相应的《安全技术措施》，完

成上报审批手续。如进入有限空间、高处等进行动火作业时，还须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和登高作业相应的管理规定。

1.3.动火证申请的审核人（项目安全负责人）收到动火作业申请后，应前往现场查验动火点垂直方向上下及水平方向15m

内区域有无可燃物和危化品，且查验现场保留视频或3张以上作业区无可燃物照片与动火证申请一并存档，同时确认动火作业

的防火措施落实后，再签发动火证。

2.审批管理

2.1.动火许可期限规定：

一级动火提前7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1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；

二级动火提前4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3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；

三级动火提前1天报审批，每次批准最长期限为7天，期满应重新审批,否则视作无证动火。

2.2.动火许可审批制度：

一级动火作业由项目生产负责人填写，并附上安全技术措施，经项目安全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审核后，报公司安全生产部

门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二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填写，并附上安全技术措施，经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后，报项目

负责人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三级动火作业由动火人所在班组负责人填写，经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审核批准后，方可动火。

3.审核人、审批人职责要求：

3.1.项目生产负责人、项目安全负责人应到动火作业点完成现场审核工作；

3.2.应核查动火许可证级别与实际动火作业一致情况；

3.3.应核查动火人上岗资质及监护人的配备情况；

3.4.应核查编制的动火作业《安全技术措施》是否可行。


